
“巨惠玩”服务协议

本协议由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含各分支机构，以下

简称“我行”）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持卡人（以

下简称“持卡人”）就“巨惠玩”服务事宜而签署，请持卡

人仔细阅读，若持卡人同意申请办理“巨惠玩”服务，即表

示其已阅读并同意遵守本协议及相关收费标准，并且对相应

的法律后果已全部知晓并充分理解。

一、“巨惠玩”服务简介

凡订购“巨惠玩”服务的持卡人，在订购成功次日，权

益发放到账后，可享受使用华夏银行信用卡进行消费和分期

的优惠权益。

优惠权益 1：持卡人可获得 2 张面值 5 元的刷卡金，有

效期自生效日起 7 天（含），每月生效 1 张。刷卡金可自动

抵扣有效期内消费，消费满 5.01 元可用。

优惠权益 2：持卡人可获得 1张面值 50 元的消费分期利

息抵扣券，有效期自到账日起 90 天（含）。分期利息抵扣券

不可与其他分期券叠加使用，最高抵扣利息金额的 50%，分

期金额大于等于 500 元，分期期数 3期及以上可用，分期券

一经使用，不能返还。

优惠权益 3：持卡人可享 1 次抽奖机会，中奖率 100%，

奖品以实际抽中的梦积金为准，抽奖有效期自到账日起 30



天（含）。

二、具体服务权益细则

（一）刷卡金相关规则

1.发放规则

服务订购成功后次日可获得 2张面值 5元的刷卡金，每

月生效 1 张。

2.使用规则

(1)每笔刷卡金有效期自生效日起 7 天（含）。

(2)使用方式

5元刷卡金：刷卡金在有效期内消费满 5.01 元一次性抵

扣 5 元。

(3)抵扣说明

刷卡金不立即抵扣，而是以自动返还的方式，当持卡人

发生满足入账规则交易后，次日刷卡金将自动入账至对应的

信用卡账户，抵扣交易欠款。每笔满足入账规则交易仅能抵

扣一张。同一持卡人账户下若有多张刷卡金，对于同时满足

入账规则要求的刷卡金，优先选择面值高的入账。面值相同

时，临近有效期的优先入账。如面值与有效期均一致，则优

先选择入账规则高的入账。刷卡金不得拆分、兑现、转让，

不得用于抵扣利息、手续费、违约金等银行费用。如发生整

单/部分退款，已入账的刷卡金不受影响。

3.刷卡金查询



持卡人可通过华彩生活 APP/华夏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

号-权益平台-我的券查询刷卡金有效期起止时间及使用详

情。如持卡人在有效期内未及时使用，则视同自动放弃，刷

卡金到期作废，不予补发。

（二）消费分期利息抵扣券相关规则

1.发放规则

服务订购成功后次日发放面值 50 元消费分期利息抵扣

券。

2.使用规则

(1)消费分期利息抵扣券有效期自到账日起 90 天（含），

不可拆分使用。

(2)使用方式及抵扣说明

消费分期利息抵扣券不可与其他分期券叠加使用，最高

抵扣利息金额的 50%，分期金额大于等于 500 元，分期期数

3期及以上可用，分期券一经使用，不能返还。

3.消费分期利息抵扣券查询

持卡人可通过华彩生活 APP/华夏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

号-权益平台-我的券查询消费分期利息抵扣券详情。如持卡

人在有效期内未及时使用，则视同自动放弃，消费分期利息

抵扣券到期作废，不予补发。

（三）抽奖相关规则

服务订购成功后次日，可享受一次梦积金抽奖机会，抽



奖有效期自到账日起 30 天（含），抽中的梦积金数量以抽奖

结果页面显示为准，梦积金详细使用规则与有效期可通过华

彩生活 APP-电竞专区（具体名称以实际页面显示为准）查看。

三、服务权益使用注意事项

1.“巨惠玩”服务支持多次重复订购。

2.服务费用将于订购日由系统自动从持卡人名下王者

荣耀 KPL 电竞联名卡扣除，扣除的费用计入持卡人发生扣费

的信用卡当期账单，由持卡人在账单显示的还款期内正常还

款。

3.服务的费用价格及订购资格条件等，以持卡人办理页

面显示为准。

4.如持卡人进行虚假交易或者违法交易、恶意刷单、以

营利为目的参与购买、当前账号出现欠款逾期、账号状态不

正常或其他相关情况，将取消获取的权益。

5.请关注账户状态和卡片状态正常，以确保权益的正常

发放和使用，如因上述情况导致发送失败，将不予补发。

四、退费约定

“巨惠玩”服务支持按笔退订功能，退订保护期为 24

小时，如持卡人未使用订购服务，则在退订保护期内可以全

额退款，超过保护期后不支持退订。



五、组合订购

本产品提供与“巨惠花”系列产品组合订购，订购价格

为“巨惠玩”服务价格加“巨惠花”服务价格，具体以订购

专区产品展示为准。

六、特别声明

1.如本业务细则涉及修改，我行将提前公告或通知持卡

人（我行将根据实际业务情况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方式予以

公告或通知，具体可选择的通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网站公告、

短信通知、微信消息推送、对账单告知、电子邮件告知或语

音电话通知等），修改事项生效日期以公告或通知中载明的

生效日期为准，持卡人有权在限定期内选择是否同意该等修

改，如持卡人不接受该等修改，应在公告中载明的生效日期

前终止使用本业务，并可通过拨打我行信用卡客服电话

400-66-95577 退订。如持卡人未在公告中载明的生效日期前

终止使用本业务，即视为其同意并遵守修改后的业务条款和

细则。

2.本协议未尽事项，依据《华夏银行信用卡（个人卡）

领用合约》、《华夏银行信用卡章程》、银行业监管规定、银

行业务规定及金融管理等有关规定办理。

3.持卡人如对本服务有任何疑问和意见，可致电华夏银

行信用卡客户服务热线 400-66-95577，进行咨询或投诉。


